
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軸三、地方產業專業人才培育與資源共享 

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地方產業加值創新競賽要點 

103年 8月 26日第三次中區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暨第一次中區助理級會議 決議通過 

104年 1月 8 日第四次中區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暨子計畫撰寫說明會議 修訂通過 

一、 活動宗旨﹕ 

為加強全國大專校院、高中職等各級學校在學學生務實致用之知能暨帶
動及早自我職涯探索風氣，並提升團隊合作與專題製作能力，以期透過競
賽激發創意，解決產業界現階段面臨產品設計、生產製造、品質管理之實
務問題，亦同時鼓勵師生主動關心與研究在地優質特色產業，引導校園創
新研發能量與產業接軌，特舉辦產業導向之加值創新競賽。 

本屆賽事以中台灣(苗栗、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嘉義)具有地方聚

落型特色之產業為主軸，包括(但不限)：工具五金、工具機、機械、光電、
汽車工業、自行車、橡塑膠、織造、出口貿易、運籌物流、連鎖流通、糕
餅、樂器、餐旅觀光、農漁牧…等等以特定產品(服務)或品牌為主題，針
對:產品(服務)設計/產製加工/作業流程/品質管理等其中任一領域，進行:
科技/效率/工安/人因/美學等其中任何形式所發揮之加值創新企畫均可。
競賽請以簡報檔案形式一次投件審查即可，獲獎隊伍可享有產學合作優先
轉介媒合之機會，歡迎全國大專校院與高中職校師生踴躍報名參賽。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三、 主辦單位：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處教
學資源中心 

四、 參加對象： 

(一)全國大專校院與高中職各學制在學學生，自由報名參加，採分大專
組與高中職組評分。 

(二)參賽同學必須三至六人組成一隊(隊伍成員上限六人)，但一人只得
參加一組隊伍(可跨系或跨校組隊，但不接受高中職與大專校院混
合編組參賽)，不接受二人以下報名參賽。獲獎隊伍須指派至少 1
名成員參加頒獎暨簡報作品分享觀摩會，否則視為放棄獲獎權益。 

(三)每隊均須有學校教師、業師列名指導老師，本計畫所謂業師是指具
有業界在職身分，而能給予賽件相關建議者，其業別、年資、位階
均無限制，一隊至多以三名指導老師(含業師)為限。 

(四)完成報名後，競賽過程中不得臨時更換成員。 

(五)凡報名參賽隊伍，主辦單位將主動寄發參賽證明乙紙。 

五、 報名作業： 

(一)報名方式：請各參賽隊伍繳交參賽電子檔案(請以電腦繕打成
PowerPoint 格式，並燒製成光碟片加註「題目名稱」、「學校」、
「系科」、「成員名單」)，併同親簽之參賽報名表、同意書、業
師資歷表，裝袋郵寄至主辦單位。報名表電子檔則須另先行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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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wenjung@ncut.edu.tw，以利彙整參賽名單。 

(二)收件地址：411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57號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 

(三)競賽公告網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http://oaa.web2.ncut.edu.tw/files/11-1002-1090.php 

六、 獎勵辦法：  

依各參賽作品之總成績，頒予獎品及獎狀以資鼓勵。 

(一)大專組： 

名 次 名 額 獎 勵 內 容 

冠 軍 1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4,000 元禮券)，指導老師
將給予指導證明。 

亞 軍 2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2,000 元禮券)，指導老師
將給予指導證明。 

季 軍 3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1,000 元禮券)，指導老師
將給予指導證明。 

佳 作 10 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800元禮券)，指導老師將
給予指導證明。 

 (二)高中職組： 

名 次 名 額 獎 勵 內 容 

冠 軍 1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2,000 元禮券)，指導老師
將給予指導證明。 

亞 軍 2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1,000元禮券)，指導老師
將給予指導證明。 

季 軍 3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800元禮券)，指導老師

將給予指導證明。 

佳 作 10 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500元禮券)，指導老師
將給予指導證明。 

◎參賽作品，若經審查未達評審標準時，獎項得以從缺。 

七、 評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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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格審查由主辦單位針對參賽主題進行資格審查篩選，凡參賽資料不

齊全或缺少者皆於第一階段篩選時予以淘汰。 

(二) 審查時，每份參賽稿件將由業界與學者專家進行獨立匿名審查。 

(三) 競賽評比將以下列五大部分來評分： 

評分項目 內容說明 比重 

中台灣聚落型特色產業
的符合度與重要性 

請具體說明該產業在中台灣之聚落所在位置
與其產值地位、就業人口之重要性等背景資
料 

20% 

加值創新方案設計 

請選擇:產品(服務)設計/產製加工/作業流

程/品質管理等其中任一領域，進行:科技/
效率/工安/人因/美學等其中任何形式所發
揮之加值創新企畫 

30% 

加值創新企畫之可行性 

請具體說明企畫案所需之資源準備、加值創
新投入之成本效益概算、協助產業提升附加
價值之評估等各種可行性之評估 

30% 

簡報製作專業度 
簡報版面、媒體、圖文等各式文案企劃之專
業度 

10% 

業師指導歷程 

為了精進賽件納入實務觀點見解，請將業師

投入指導之主要進程與協助改進作簡要說明
納入簡報 

10% 

(四)得獎名單於競賽結束評定成績後，公告於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

資源中心網頁，以供查詢。 

八、 注意事項： 

(一) 各參賽隊伍之競賽報告必須為自行創作，絕無相同內容一稿多投在各
賽事決賽中重複獲獎、抄襲、盜用、冒名頂替、投機代筆或侵犯他人
權益與著作權等情事。各參賽隊伍之賽件企劃內容若經檢舉或告發涉
及著作權、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等之侵害，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若有得獎亦將追回獎狀與獎品，並由參賽隊伍自行負擔任何後續法律

責任。 

(二) 參賽隊伍必須絕對遵守競賽所有規範與評審之決議。倘因未遵守作業
時間或競賽規範而遭淘汰，絕無異議。 

(三) 如遇重大特殊情況，主辦單位保留終止本活動、變更獎項與修改規則
之權利。 

(四) 參賽者於參加期間所提出之作品，其相關之著作權為原參賽者與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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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共有，本中心保有修改與潤稿之權利，且參賽者需無償授權給主

辦單位得進行非商業性質之公開展示或重製使用。 

(五) 凡報名參加者，視為認同本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本辦法如有未盡
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得另行補充
並公佈於教學資源中心活動網頁。 

九、 本要點經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會議通過後公
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